
年度中曾擔任或兼代主管職務者，在計算年終獎金、考績獎金、不休
假加班費之擔任主管職務月數計算疑義 

壹、年終獎金 

人事行政局 94 年 1 月 21 日局給字第 0940001308 號函釋： 

  有關年中代理主管人員如何計發年終獎金一案，本局 88.1.20 局給字第 1176 號函規定：

『主管加給之年資採計，依其當年實際在職月數合併計算後，按比例發給，其各月有未滿全

月之畸零日數者，予以合併計算，並以 30 日折算 1個月，所餘未滿 30 日之畸零日數，以 1

個月計算。』本案自 93.11.11 至 93.12.1 代理主任，請依上開規定覈實辦理。」 

 

 

貳：考績獎金： 

銓敍部 91 年 12 月 20 日部銓二字第 0912203265 號書函釋：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

年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同法施行細則第9條規定：「（第1項）依本法給與之年終考績獎

金，或另予考績獎金，均以受考人次年1月之俸給總額為準⋯⋯。（第2項）因職務異動致俸給

總額減少者，其考績獎金之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務月數，按比例計算。⋯⋯」公務人員加給給

與辦法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人員職務經權責機關依法令核派由現職人員代理連續

10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在不重領、不兼領原則下，自實際代理之日起，依代理

職務之職等支給；⋯⋯」本部91年11月18日部銓二字第0912179379號函釋略以：「考量代理人

員若年度中多次代理主管職務，每次代理期間均符合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之規定在

10個工作日以上，以其既有代理之事實，其考績獎金之主管職務加給得以其實際代理主管職

務合計月數按比例計算發給。」 

  準此，以考績獎金之計算及考績獎金中各種加給之計算，均以任職「月數」為基礎，有

關年度中連續代理主管職務10個工作天者（含星期六、日共12天），其代理支給加給之給與，

倘均合於上述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其考績獎金之主管職務加給得以實際代

理主管職務所跨列之任職月數，按比例計算發給。 

 

貳：不休假加班費：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03.12.局給字第 09800065561 號函 

年度中因職務異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其當年度未休假加班費之計發： 

一、查本局民國89年3月15日89局給字第004279號函規定略以，銓敘部民國52年2月14日（52）

台典一字第00676號函釋略以，公務人員因職務之調動致所支待遇有異動時，其不休假獎

金（按：現為未休假加班費）之計算標準，應以發放當月之待遇為準。準此，公務人員

於休假年度內除應休假日數以外之休假，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

者，其未休假加班費以該年度內發放當月（年底）之待遇為準，惟公務人員於休假年度



內，由主管人員（含兼任或代理主管）調任非主管人員職務者，其未休假加班費按其所

任主管職務月數比例計發。又上開規定並無將年度內因調任職務致專業加給減少之差額

部分依所任原職月數比例納入計算之規定，先予敘明。 

二、本案考量未休假加班費核發之意旨，主要係慰勞因機關公務或業務需要而未能休假者之

勤勞，且查「公務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及「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慰問金）發給

注意事項」中均有將年度中因職務異動致專業加給減少之部分，按其所任職務月數比例

計發之規定。爰自98年度起，於年度中因職務異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其未休假加班費

之計算，得依所任不同專業加給月數按比例計發未休假加班費；另職務異動當月得併入

較高專業加給之月數計算。 

 

基上： 

以 100 年 11 月 11 日至 100 年 12 月 1 日代理主任者為例，其擔任主管職務之月數計算如下： 

一、年終獎金： 

  11月代理主任20日＋12月代理主任1日＝21日，因未滿30日，以1個月計。 

二、考績獎金： 

  因代理主任期間跨列11月、12月，以2個月計。 

三、不休假加班費： 

  因代理主任期間跨列11月、12月，以2個月計。 

 

 

 

 

 

 

 

 

 

 

 

 

 

 

 

 

 

 

業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03.12.局給字第 09800065561 號函 
釋放寬專業加給減少者，亦比照辦理 



■ 按月計發或合併畸零日數之函釋 

 
 
 



 

 
 
 



■ 年終獎金--年度中待遇有增減者之計發方式 

 



 
 
 
 



■ 未休假加班費--年度中待遇有增減者之計發方式（主管加給部分） 

 



 



■ 未休假加班費--年度中待遇有增減者之計發方式（專業加給部分） 

 



 



■ 考績獎金--年度中待遇有增減者之計發方式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9 條 

依本法給與之考績獎金，其給與標準如下： 

一、年終考績或另予考績獎金，均以受考人次年一月一日之俸給總額為準 

    ；十二月二日以後調任其他機關，由原任職機關以原職務辦理考績者 

    ，亦同。但非於年終辦理之另予考績獎金，以最後在職日之俸給總額 

    為準。 

二、十二月二日以後撤職、休職、免職、辭職、退休、資遣、死亡、留職 

    停薪期間考績年資無法併計或轉任（調）不適用本法規定之機關，經 

    依本法辦理考績者，其考績獎金依考績結果以在職同等級且支領相同 

    俸給項目者次年一月一日之俸給總額為準。 

三、依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六款規定辦理留職 

    停薪人員，其考績獎金按考績結果以次年一月一日在辦理派出國協助 

    友邦機關、借調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或政府捐助經費達設立登記之 

    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法人所支俸（薪）給總額為準。 

四、專案考績獎金，以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核定機關） 

    獎懲令發布日之俸給總額為準。 

因職務異動致俸給總額減少者，其考績獎金之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務月數 

，按比例計算。 


